
2021 年度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表填写案例

扣除类纳税调整项目填报（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一、简要概述

适用范围：发生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纳税调整项目的纳税人。

政策依据：《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广告费和业

务宣传费支出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48 号）、《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广告费和业务宣

传费支出税前扣除有关事项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0 年第 43 号）等相关规定。

二、涉及的申报表及表间关系

A100000
主表

A105000
纳税调整项目

明细表

A105060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跨年度纳税调整明细表

A105000
第16行

A100000
第15行、16行



三、填报注意事项

1.若企业将预提以后年度或摊销以前年度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列入本年度期间费用，并填入第 1 行第

1 列“本年支出（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需在第 2 行第 1 列“减：不允许扣除的支出（广告费和业务宣

传费）”中调整预提或摊销金额。

2.第 4 行“三、本年计算扣除限额的基数”：填报按照税收规定计算扣除限额的基数。“广告费和业务

宣传费”列次填写计算扣除限额的当年销售（营业）收入。计算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扣除限额的当年销售

（营业）收入=A100000 表的第 1 行“营业收入”+《视同销售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纳税调整明细表》

（A105010）第 1 行“视同销售收入”（税收金额）+《视同销售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纳税调整明细

表》（A105010）第 23 行“销售未完工产品的收入”（税收金额）－《视同销售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

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10）第 27 行“销售未完工产品转完工产品确认的销售收入”（税收金额）。

3.本表是《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A105000）的附表，本表第 12 行“本年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

纳税调整金额”需填入《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A105000）第 16 行“（四）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

4.企业货物、财产、劳务用于广告，如会计处理未确认收入，则需填报本表及《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



（A105000）、《视同销售和房地产开发企业特定业务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10）。

5.对签订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分摊协议（以下简称分摊协议）的关联企业，其中一方发生的不超过当

年销售（营业）收入税前扣除限额比例内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可以在本企业扣除，也可以将其中的

部分或全部按照分摊协议归集至另一方扣除。另一方在计算本企业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企业所得税税

前扣除限额时，可将按照上述办法归集至本企业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不计算在内。

例：A 企业和 B 企业是关联企业，根据分摊协议，B 企业在 2021 年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 40%，

归集至 A 企业扣除。假设 2021 年 B 企业销售收入为 3000 万元，当年实际发生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为 600

万元，其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扣除比例为销售收入的 15%，2021 年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税前扣除限额

为 3000×15%＝450（万元），则 B 企业转移到 A 企业扣除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应为 450×40%＝180（万

元），而非 600×40%＝240（万元）；在本企业扣除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为 450－180＝270（万元），结转

以后年度扣除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为 600－450＝150（万元），而非 600－270＝330（万元）。

接受归集扣除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关联企业，其接受扣除的费用不占用本企业的扣除限额，本企业

可扣除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除按规定比例计算的限额外，还可以将关联企业未扣除而归集来的广告费



和业务宣传费在本企业扣除。

接上例：

假设 2021 年 A 企业销售收入为 6000 万元，当年实际发生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为 1200 万元，其广告

费和业务宣传费的扣除比例为销售收入的 15%，2021 年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税前扣除限额为 6000×15%

＝900（万元），B 企业当年转移来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为 180 万元，则 A 企业本年度实际扣除的广告费

和业务宣传费为 900＋180＝1080（万元），结转以后年度扣除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为 1200－900＝300（万

元），而非 1200－1080＝120（万元）。

6.第 1 列“账载金额”与《期间费用明细表》（A104000）第 5 行“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第 1 列“销

售费用”+第 3 列“管理费用”基本一致，填报《事业单位、民间非营利组织收入、支出明细表》（A103000）

纳税人、将符合条件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计入筹办费并按有关规定在税前扣除纳税人除外。

7.对化妆品制造或销售、医药制造和饮料制造（不含酒类制造）企业发生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

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 30%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8.烟草企业的烟草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一律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四、案例填报示范

A 企业 2021 年主营业务收入 1000 万元、其他业务收入 150 万元、视同销售收入 80 万元。A 企业

2021 年发生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170 万元（其中 30 万元为不允许扣除支出），以前年度累计结转广

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90 万元。

（1）计算过程

2021 年度允许扣除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限额为（1000+150+80）×15%=184.5（万元）。

不符合条件的 30 万元支出应全额调整增加；实际发生符合条件的支出为 170－30=140（万元），

可全额税前扣除。

本年扣除的以前年度结转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为 184.5-140=44.5 万元，累计结转以后年度扣除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90－44.5=45.5（万元）。

2021 年度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纳税调整=30－44.5=-14.5（万元）。

（2）填报过程

不考虑其他调整事项，要求填报《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跨年度纳税调整明细表》（A105060）、《纳



税调整项目明细表》（A105000），假定 A 企业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扣除比例为 15%。

A105060 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跨年度纳税调整明细表

行次 项 目 金 额

1 一、本年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 1700000

2 减：不允许扣除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 300000

3 二、本年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1-2） 1400000

4 三、本年计算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扣除限额的销售（营业）收入 12300000

5 乘：税收规定扣除率 15%

6 四、本企业计算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扣除限额（4×5） 1845000

7 五、本年结转以后年度扣除额（3＞6，本行=3-6；3≤6，本行=0） 0

8 加：以前年度累计结转扣除额 900000

9 减：本年扣除的以前年度结转额[3＞6，本行=0；3≤6，本行=8 与（6-3）孰小值] 445000

10 六、按照分摊协议归集至其他关联方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10≤3与 6 孰小值）

11 按照分摊协议从其他关联方归集至本企业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12
七、本年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纳税调整金额

（3＞6，本行=2+3-6+10-11；3≤6，本行=2+10-11-9）
-145000

13 八、累计结转以后年度扣除额（7+8-9） 455000



A105000 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

行次 项 目
账载金额 税收金额 调增金额 调减金额

1 2 3 4

12 二、扣除类调整项目（13+14+…24+26+27+28+29+30） * *

13 （一）视同销售成本（填写 A105010） * *

14 （二）职工薪酬（填写 A105050）

15 （三）业务招待费支出 *

16 （四）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填写 A105060） * * 1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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